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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慧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泰兴市襟江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泰兴市襟江投资有限公司的委

托，就上海繁诰商贸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慧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

云股份”）部分股权（占比 8%）的表决权委托贵司行使，从而使贵司能够控制

慧云股份 25.19%的表决权，达到控制慧云股份目的之事宜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指

派本所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具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慧云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  

现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慧云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之要求，就《反

馈意见》中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慧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补充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原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

的部分。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于原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和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

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及其他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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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表决权委托 

请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补充披露：（1）表决权委托方式的商业合理

性；（2）表决权委托的具体期限，并明确到期后的相关安排。 

请财务顾问核查并在《财务顾问报告》中发表明确意见。 

请收购人律师、挂牌公司律师核查并分别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明确

意见。 

回复： 

（1）表决权委托方式的商业合理性。 

①通过表决权委托方式泰兴襟江以较低的成本、高效率地完成对慧云股份的

收购，从而慧云股份可快速在新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支持下拓展业务，发

展壮大 

本次表决权委托前，收购人泰兴襟江持有公司 17.19%股份，是公司第三大股

东。通过本次表决权委托，泰兴襟江合计可控制公司 25.19%的表决权，成为控制

慧云股份表决权最多的股东。 

本次泰兴襟江以表决权委托方式收购慧云股份，不涉及股份过户，不存在收

购过渡期，《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关于改选董事会的约定未违反《非上市公众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内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

东提议改选公众公司董事会的规定。 

泰兴襟江通过本次表决权委托收购慧云股份，可以降低收购成本，简化收购

流程，缩短操作时间，从而慧云股份可快速在新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支持

下拓展业务，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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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次泰兴襟江通过表决权委托取得慧云股份的控制权，有助于促进挂牌公

司进一步发展壮大，提高挂牌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股份价值并提高股东回报 

本次收购完成后，泰兴襟江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省泰兴市下属的江苏省

泰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在全国化工

园区 30 强中排名第四、精细化工领域排名第一。本次收购后，控股股东泰兴襟

江将凭借自身在泰兴当地的优势资源优势和特色产业优势，与慧云股份的数据智

能领域核心技术融合，从而帮助慧云股份在智慧化工园区、数据资产服务等领域

拓展业务，通过为泰兴打造标杆示范案例，面向全省甚至全国开展复制，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形成科技与产业互相促进的格局；；此外，通过本次收购

事项，慧云股份将基于泰兴市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慧云股份市场化机制的

优势，同时引进泰兴襟江国有体制，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构、完善治理结

构，规范公司运营管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襟江投资通过表决权委托取得慧云股份的控制权，有助

于收购人更好地依托自身资源提升与公众公司业务的协同性，促进公众公司进一

步发展壮大，提高公众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股份价值并提高股东回报，具有

商业合理性。 

（2）表决权委托的具体期限，并明确到期后的相关安排。 

    上海繁诰（甲方）与襟江投资（乙方）于 2024 年 4 月 16日签署了《表决权

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补充协议约定：“委托期限为长期（不低于 10 年）”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

充协议》约定，本次表决权委托期限为长期（不低于 10 年）。如表决权委托协

议解除，表决权委托所涉及的相关股份不存在进一步交易的计划。本次表决权委

托不存在远期交割的安排。如表决权委托协议解除，将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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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

形 

关于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等情形。

请收购人律师、挂牌公司律师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

定分别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补充披露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如存在上述情形，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是否对前述情形及时披露，

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利益。 

回复： 

本次收购前，慧云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上海繁诰。 

根据《慧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上海繁诰商贸有限公司出具

的承诺函，经核查慧云股份定期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本所律师认为：慧云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公众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众

公司为其负债、未解除公众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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